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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学角度看非遗申报书的问题与价值
———以黄陂木兰传说为例

张静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成了一套完整机制,其中,申报环节成为一种模式化

的操作,撰写书表现为文本的生产过程。从民间文学文本学角度出发,以黄陂木兰传说为例,将黄

陂木兰传说申报国家级非遗报告中的基本内容视为文本,在传说的文本谱系中梳理申报书的文本

来源,考察其建构的过程、方法和影响,有助于反思非遗申报书撰写中的普遍问题以及民俗学者在

非遗保护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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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二十多个

年头,在理念、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大

量经验,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建立了国家、省、市、
县(区)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申报

工作是关键性步骤,关系着民间或传统文化能否进

入名录系统,即获得官方身份,由地方民间文化转化

为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草根”到国家文

化符号。[1]申报工作往往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地方文

化部门、地方文化精英为主要力量,联合高校、科研

院所、旅游景区等众多力量共同参与,其核心工作是

申报材料的撰写。
作为非遗项目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逐渐形成

了模板化的格式。2005年3月颁布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

了申报者须提交的材料:申报报告、项目申报书、保
护计划、其他资料。2007年1月发布的《文化部关

于申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关

事项的通知》规定提交的申报材料:申报报告、项目

申报书、辅助资料。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九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

明确了申报材料的基本内容: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

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传承情况介绍,包括传承范

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

影响;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

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

资料等材料。这一表述被许多省市非遗法规照搬,
申报报告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板,各个部分的内容

和字数均有明确要求。
申报书撰写是一种模块化、标准化的操作,撰写

工作是知识生产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生成

的过程,[2]也是新的文本生产的过程。从文本生产

的角度而言,作为日常生活的非遗项目与限制重重

的标准化文字表述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还
关涉地方民间话语与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关系,非
遗项目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传承主体内部话

语权的争夺等问题。
笔者以黄陂木兰传说申报国家级非遗报告为

例,将申报书中的基本内容视为黄陂木兰传说的文

本之一,基于笔者对该传说长达16年的追踪研究,
将其置于传说的文本谱系中,梳理申报书的文本来

源,考察其建构的过程、方法和影响,借此反思非遗

申报书撰写中的普遍问题,同时也思考民俗学者在

非遗保护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
黄陂区于2006年启动木兰传说申报国家级非



  ① 齐昌绪、徐赢:《黄陂县志(卷七·下)》,同治十年,第2~4页。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9月

遗工作,2008年湖北黄陂与河南虞城两地联合申报

的木兰传说(I-50)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11年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被增添进入扩展项目名

录。当时使用的模板是《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第二

批)》,第三部分“项目说明”分为6个部分:分布区

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相关制品及其作品、传承谱

系、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基本内容部分可视为黄陂

木兰传说的申遗文本。文本是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

之一,近年来王尧和陈泳超均关注了当代民俗精英

整理书写的传说文本,王尧提出了“新编的地方主流

性传说”。
地方文化工作者出于某种动机,将其自发

编纂的传说纳入……权威写本中,或是进入公

众媒体的报导,使其成为地方上对外展示的代

表性文本。……主流性传说是通过文字、图像、
影视等公众媒介传播的。由于编创者身份之

故,这些新编文本生而即属地方上的话语主流,
天然被赋予某种权威,却未必能融入到当地口

头传统中并获得口头传播。[3]

学界对此类文本批评甚多,但是从实际工作看,
申遗文本具有权威性,流传面广,在传说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
从文本学角度来看,若“将文本的实际存在形态以及

制作过程尽可能详细地交代”,建立文本谱系,对各

类文本进行明确和恰当的归类,可以使后续研究在

一致的话语平台上得到有效讨论,各类文本的不同

价值得以显现。[4]

木兰传说自《木兰辞》始,经过千年的发展形成

了庞大的故事体系,在流传过程中实现了地方化。
湖北黄陂、河南虞城、陕西延安、安徽亳州、河北完县

(今顺平)等地都宣称是木兰的出生地,木兰传说形

成了各地不同的文本谱系。

  一、黄陂木兰传说的文本谱系

黄陂木兰传说历史悠久,唐代大诗人杜牧任黄

州刺史期间(会昌三年,843年),留下了《题木兰

庙》。[5](P73~74)黄陂木兰传说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献

资料,形成了官方、道教和民间口头三大文本系统。
明嘉靖、清康熙和清同治三部《黄陂县志》中均

有木兰的相关记载,同治《黄陂县志》辑录有独立的

“木兰志”。其中,《木兰古传》的情节较为完整,木兰

父母无子,祷于建明山得木兰,木兰替父从军,立下

赫赫战功,辞官回乡后寿九十而终,葬于木兰山后的

将军墓,旁有衣冠冢。①

木兰山佛道两教共存,道教将木兰纳入神仙系

统,在山腰建有木兰殿,山脚有将军庙,均为祭祀木

兰的庙宇。此外,还有小说刻本《木兰从军》、手抄本

《木兰宝传》、经书《忠烈将军救世真经》和《清微木兰

将军醮科》四部典籍。木兰姓朱,唐代人的说法未

变,《木兰从军》《木兰宝传》中木兰遭诬陷谋反,为证

清白自尽;在《忠烈将军救世真经》和《清微木兰将军

醮科》中则是修炼得道,被封为“救世天尊”。
黄陂木兰传说主要集中在北部的长岭、塔耳、姚

集一带。木兰被当地人尊称为将军,本姓朱,隋末唐

初人,生于大城潭,其父朱寿甫(朱天禄)年过半百无

子,在木兰山的祈嗣顶求来木兰;木兰跟随大悟山的

丧吾和尚和木兰山的铁冠道人学文习武;在木兰山

上,与祖师爷(真武)下棋,开辟山路,与狐精斗法;接
到兵书后,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战功赫赫,娶花阿珍

(敌方女将或者当地妇女);凯旋还朝,回乡侍奉双

亲;被奸臣污蔑谋反(或者被乡人诬陷失贞),在(滠
水)河边剖腹洗心以证清白;被埋葬在木兰山北山脚

下的将军坟,旁边修建了将军庙;唐太宗知道错杀木

兰后,命令在木兰山上修建木兰殿和“忠孝勇节”牌
坊纪念她;将军死后,多次显灵,守护一方。在口头

讲述中,木兰传说一般包括木兰生平传说和大量相

关风物传说。
由此可见,黄陂木兰传说早已形成了官方文本、

道教文本和口头文本共存的文本系统,三个子系统

相对独立,相互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初,木兰文

化研究和旅游开发工作一直受到各界的重视,地方

政府部门、学者、地方文化精英介入。特别是80年

代启动的《木兰山志》编纂工作,吸引了一批地方文

化精英。他们开展调查,搜集整理资料,全面系统接

触了上述三大文本系统,开展了木兰传说搜集、整
理、改编和改写工作。重要成果有传说集《木兰山的

传说》(含木兰传说26篇)《神奇的木兰山》(含木兰

传说34篇)《木兰山·湖和将军们的传说》,小说《花
木兰传奇》、《花木兰》。同时,研究工作也在地方文

化工作者和武汉科研单位和高校的协作下推进,《木
兰文化新论》《木兰文化研究(一)》结集出版。以上

工作基本完成于申报之前,后续成果有《木兰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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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文化史》《木兰传说》《黄陂木兰传说与风物》。
研究工作大大拓展了地方文化精英的视野,他们不

仅熟悉黄陂当地的口头传说、地方文献、民俗文化,
还接触了其他地区的木兰传说、古典文献、方志及学

术研究成果。考察以上成果,地方文化精英在书写

木兰传说文本时表现出三点倾向:历史化叙事策略,
突出木兰的女性特质(学习女红、异性恋情),消弭与

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淡化自尽而亡的伦理悲剧、去
宗教化)。

从文本谱系的角度而言,2006年申报书文本具

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木兰传说保护工作20多年

文本演变的总结,也是非遗时代木兰传说当代传承

和演变的起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的木兰传说文

本

  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名录公布后,黄陂区正式启动木兰传说的非遗申报

工作,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传说》申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成专班撰写申报文书。申报书由黄锂统稿,该文本

以杜有源撰写的稿子为底稿,修改完善而成,原稿

《“木兰传奇”故事完全版》约1500字,[6](P334~336)黄
锂保留了原稿中的9个主要情节,在内容上有所丰

富,字数达到了近3000字。其中,木兰传说的“基本

内容”[7](P145~235)包括:
木兰出世:汉朝时,江夏郡西陵县北的双龙

镇有户朱姓人家,朱天禄、赵桂珍夫妇年过半百

无子,到青狮岭的祈嗣顶求子,后来生下木兰,
其祖父朱若虚按民间对女孩的俗称“花姑”和时

下木兰花盛开之意,为孙女起名“花木兰”。
少年木兰:木兰自六七岁起进学堂,跟随祖

父学习兵法和武功,跟随母亲种地采桑、织布绣

花。
替父从军:十六岁那年,匈奴进犯,朱天禄

年迈体弱,木兰决定替父从军,在军营大展武

艺,立下杀敌报国的志愿。
塞外征战:塞外征战十二年,木兰与青年将

领伍登携手作战,立下功勋,升为将军。战争

中,木兰活捉敌方女将花阿珍,后者爱慕木兰,
归顺汉军。战争中木兰负伤,伍登和阿珍发现

了木兰的女儿身,于是,木兰与阿珍结为姐妹,
与伍登私定终身。

立功凯旋:战争结束,得胜还朝,木兰回乡

探望父母,恢复女儿身。
皇上封赏:皇帝对将士大加封赏,敕封木兰

为武昭侯,兼兵部侍郎。木兰奏明自己是女儿

身,皇帝贪恋木兰美貌,欲纳入后宫,木兰再三

以死拒之,皇帝无法,只好恩准木兰回乡侍奉父

母。
辞官回乡:木兰在乡间孝敬父母,勤于桑

田,爱护百姓,深受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崇敬与爱

戴。
生死恋情:原本计划与伍登成婚,可伍登被

诬谋反,身遭不幸,木兰伤心至极,经常去木兰

山上遥望西北,思念爱人,天长日久,留下了眼

泪垱。
终老故里:在九十寿诞这天,木兰平静离

世,葬于青狮岭北坡,皇帝谥为“贞德公主”,后

再赐“忠孝勇烈”将军谥号。当地人修建将军

坊、祈嗣顶、木兰祠、木兰庙、木兰宫等纪念她,
“青狮岭”也改做“木兰山”。
笔者仔细对比之前的文本和口头传说,发现有

8处明显改动,现逐一指明并分析其来源。
第一,木兰生活的时代由隋唐改为西汉。黄陂

当地的口头传说和地方志记载都说木兰是隋唐时期

人。“汉代说”是撰稿人黄锂提出并坚持写入申报书

的。黄锂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受过专业训练,在
黄陂文化部门和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是地方木兰文

化研究精英中少有的科班出身。他将木兰认定为历

史真实人物,其生活的时代为汉文帝时期。此说法

是古木兰县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演。梅莉通过考察

方志,考察了木兰县的沿革和故址,认为古木兰县最

早见于《南齐书》,属安蛮左郡,推测其最初设置可能

在刘宋时期。不晚于南朝宋元徽四年,梁朝萧梁将

木兰县改为梁安县;隋开皇十八年又改为木兰县,隶
属永安郡;唐武德三年唐将永安郡改为黄州,同年撤

木兰县。[8]阮润学认为,古木兰县的疆域应该在现武

汉市黄陂区北部、大悟县东南部、红安县西部,其县

城应该在黄陂北部。[9](P93~99)黄锂在以上研究基础

之上提出,朝廷设置木兰县,是从官方层面对木兰的

肯定和褒奖,因此,木兰故里在黄陂。[10]关于木兰生

活的时代,黄锂提出了“汉代说”。主要有两大理由:
其一,河北完县所存元代达世安所作的孝烈将军庙

碑文,开头记载:“神姓魏,字木兰,亳州人。汉文帝

时,单 于 侵 境,大 阔 天 下 民 以 御,神 父 当 行

戍”[11](P18)。其二,唐李冗的《独异志》中明确记载了

木兰的事迹:“古有女木兰者,代其父从征,身备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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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十二年,同伙之率不知其是女儿。”[12](P7)唐代的李

冗不可能将发生在唐代的故事说成是“古时”,而且

作者将木兰置于汉代人物之中,因此推断木兰为汉

代人。[10](P5)

第二,木兰的姓氏被刻意弱化,强调“花木兰”这
一名称的由来。黄陂地方现存的文献资料以及口头

传说都明确说木兰姓朱。申报书中说朱若虚按民间

对女孩的俗称“花姑”和时下木兰花盛开之意,为孙

女起名“花木兰”的情节,不见于地方传说。木兰

“花”姓较早见于徐渭《雌木兰替父从军》,开头木兰

道明身世:“妾身姓花名木兰。祖上在西汉时,以六

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后来的小说、戏曲、影视

作品都承袭了这一说法,形成一种主流话语。在各

木兰传说出生地,延安一地传说木兰姓花,河南虞

城、安徽亳州、河北完县(顺平)三地木兰姓魏,黄陂

木兰姓朱。
第三,佛道两教的影响淡化,略去众多文本。木

兰传说中,祖师爷(真武大帝)、大悟山丧吾和尚、木
兰山东泉庵铁冠道人都曾教导木兰,在申报书中都

不复存在,代之以木兰祖父和母亲对其进行儒家教

育和女红训练。佛道两教相关情节丰富生动,如祖

师爷梦中送子、木兰与祖师爷下棋、木兰在观音寺与

丧吾和尚对偈,铁冠道人和丧吾和尚传授武艺,丧吾

和尚赠宝剑砍伤狐精而结仇,铁冠道人赠木兰锦囊,
丧吾和尚命木兰去五台山找靖松道人得义孝明驼,
等等。

第四,加插了皇帝欲纳木兰入宫的情节。此说

法应是借鉴河南虞城木兰传说。河南虞城木兰祠存

有元代《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碑,碑文记载:“将军

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也。……释戎服,复
闺装,举皆惊骇……以异时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

宫中。将军曰:‘臣无媲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

加迫,遂自尽。所以进赠有孝烈之谥也。”[13](P28~35)

借用了木兰被逼入宫情节,但修改为木兰以死拒之,
皇帝无法,只好恩准木兰回乡。

第五,超自然情节全部被删去。包括木兰与木

兰山胡秉池、独手大仙一众狐精的故事,木兰临死择

墓,死后显圣等。重要的情节有:木兰习武时剑斩狐

妖,就此结仇;战场上独手大仙加入敌方阵营,化身

木兰父母威逼木兰投降;木兰返乡后被胡秉池捉住

棒打,为铁冠道人所救,胡秉池被压在棋盘石下。这

些情节跌宕起伏,在木兰山道教徒中流传广泛,民众

口头也有流传。
第六,增加了木兰与伍登的异性恋爱。口头传

说和小说《木兰从军》中,木兰曾与女子花阿珍结为

夫妻,恢复女子身后结为姐妹。伍登见于《说唐演义

全传》,为伍云召之子。在道教传本《木兰从军》中,
伍登为丧吾和尚之子,是木兰的战友,与木兰没有恋

情。木兰与伍登的恋情始见于周大望创作的《花木

兰传奇》,在明德运和李竞业合著的《花木兰》中进一

步被渲染,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第七,舍弃常见的木兰自尽以证清白的悲剧结

局,采用不常见的木兰高寿而死的说法。这一异文

仅见于清同治《黄陂县志》所载的《木兰古传》,在嘉

靖和康熙志中都未见,作者和来源不详。关于木兰

自尽以证清白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成书于道光年间

的《忠孝勇烈奇女传》中,该书至今仍在木兰山道教

徒中流传,说奸臣诬陷木兰有谋逆之心,唐太宗下十

三道谕旨宣木兰回朝,木兰为证清白,在河边剖腹洗

心。在民间口头传说中,木兰回乡后被诬陷失贞怀

孕,被迫剖腹以证清白,自尽后,河水倒流一里,后被

葬于木兰山北山脚下,现有剖腹台、仙合店、一里河

村、将军墓和将军庙等遗迹。
第八,申报书结尾提到的朝廷和地方一系列纪

念行为真假掺杂,刻意拔高了木兰的历史地位。皇

帝赐“贞德公主”和“忠孝勇烈”将军谥号说法见于小

说《木兰从军》,在民间也有流传,但地方志中未见记

载,其历史真实性难以确认;将“青狮岭”改为“木兰

山”以纪念木兰的说法难以证实,历代县志无相关记

载。根据现有资料,木兰、木兰县和木兰山的关系难

以完全厘清。梅丽认为,古木兰县得名于木兰山,古
木兰县始置于南齐,在欧阳修的《新唐书地理志》、北
宋《新定九域志》和《太平寰宇记》中有记载,可见木

兰山扬名是唐宋之际的事情,[8](P103~104)但木兰无历

史文献记载,难以断定其与木兰山和木兰县的关系。
综上,申报书文本是以上各类文本连缀整合而

成的一个情节丰富、逻辑严密的理想化文本,来源复

杂。首先,文本跨越了空间界线,涉及黄陂、虞城和

亳州多地的资料;其次,文本打破了时间的界线,将
不同时代的文献杂糅到一起;最后,包含口头传说、
地方志、古典文献和研究论文等多种来源。写作目

的性非常明显,其一,采用历史化的叙事方式,肯定

木兰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其二,加强地方性的表

述,明确木兰是黄陂人;其三,说明木兰在黄陂自古

有超然的地位;其四,木兰形象发生了改变,不再是

忠孝勇烈的封建偶像,而是爱国爱家、聪明能干、忠
于友情和爱情的完美女性。

后续一系列出版物中黄陂木兰传说文本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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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如《黄陂区志》《木兰山志》《木兰

文化史》。武汉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中的《木兰传

说》[14]下编“传说故事”以“传奇一生”为题,将木兰

一生分为7大阶段,每个阶段包含2~4个主要情

节:传奇身世、文武世家、拜师习武、请缨出征、女扮

男装、戍守燕山、塞外征战、荣归故里。该文本以申

遗文本为基础,增添了相关史料和历史文化背景,由
小说、地方志、口头传说等多种材料杂糅而成,配以

收藏品图片,长达62页,4万多字。可见,该申遗文

本已经逐渐定型并影响了后续的文本,融入到黄陂

木兰传说的文本谱系中。

  三、困境与问题

申遗文本是一个综合各种材料、研究成果,甚至

带有虚构成分的理想化文本。传说的传承和演变是

一个历史过程,是层累的,申遗文本无疑也可被视为

文本谱系的一个剖面。申遗文本经过评审,取得国

家层面的认可,构建了话语权威,成为当代黄陂木兰

传说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但凡官方出版物,皆须以

此为依据,后续的《黄陂区志》《木兰山志》等官方文

献等均以此为底本,各类非遗展示和宣传活动也以

此为依据,因此,申遗文本不但成为对外宣传的通行

文本,也通过非遗保护的各类活动逐渐渗入黄陂地

方。
木兰传说的申遗文本在政府主导下,由地方文

化精英合作完成,经过评审程序,获得了权威性,构
建了话语霸权,成为后续众多出版物的底本,影响面

广,且持续深远。通过细致梳理黄陂木兰传说申报

书的文本谱系和撰写过程,笔者发现申报书的写作

存在以下问题。
(一)申报书撰写者掌握话语权,民众主体性的

缺失造成了矛盾和隔阂

非遗申报书的撰写以政府为主导,地方文化精

英和学界联合,非遗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语的,无
论代表性传承人,还是广大的传承群体,都失去了发

声的权利。地方文化精英大多为黄陂本地人,少数

掌握了专门知识,具备较强写作能力的文化和宣传

部门的干部牢牢占据了话语权。在地方文化精英内

部,产生了话语权的争夺。针对木兰生活的时代问

题,黄陂地方就有很多争论。黄锂坚持“汉代说”,但
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一位参与非遗申报和保护工

作的访谈对象认为黄陂自古就是“隋唐说”,从没有

“汉代说”。
此外,这也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木兰在黄陂当

地被奉为道教神灵,木兰山有“忠孝勇节”牌坊,传说

中特别强调其女扮男装、坚守贞洁,流传有木兰和嫂

子埋红布验贞洁的传说,因此,当地民众难以接受新

文本中木兰与伍登的爱情故事,木兰山有位道长甚

至用了“毁佛谤道”这样严厉的措辞。
(二)破坏了民间文学的整体性,割裂了民间传

说与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关联

在申报书中,木兰传说原有的佛教和道教影响

消失殆尽,具体表现为木兰的两位师傅丧吾和尚与

铁冠道人及其相关情节的缺失。这不仅削弱了传说

的丰富性,也忽略了传说生存发展的土壤。首先是

对黄陂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忽视,木兰山为真武小道

场,供奉的主神为真武大帝,传说铁冠道人名张良

真,此人是由木兰山古迹季仙坟记载的季道人传说

基础上发展而来,传说丧吾和尚原为南阳总兵伍云

召,兵败后在大悟山出家修行。现湖北孝感有大悟

山,山上有大悟寺,历代《黄陂县志》均有记载。其次

是对木兰山本土文化的忽视,在明中后期,随着真武

信仰的传播,传为真武小道场的木兰山一直是华中

地区重要的道教中心,[15]山上木兰殿供奉木兰,祈
嗣顶供奉木兰父母。道教现存有小说《木兰从军》刻
本、手抄本《木兰宝传》、手抄本《忠烈将军救世真经》
和《清微木兰将军醮科》四部典籍,道教徒也是讲述

和传播木兰传说最为积极的群体之一。[16]木兰庙会

历史悠久,至今每年仍有数十万来自周边的香客,这
也是木兰传说传承和传播的重要渠道。

(三)破坏了民间文学的多样性,忽视了异文的

价值及其蕴含的丰富思想和人文内涵

民间文学以口头传播为主,存在大量异文。黄

陂木兰传说包括以木兰生平为主的传说和相关的风

物传说。虽然黄陂当地一再赞扬木兰“忠孝勇节

(烈)”的精神,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木兰之死实际上

揭示了女扮男装这一行为在传统社会与主流意识形

态的冲突。申遗文本以木兰生平传说为主,其中异

文较多的木兰之死部分,选取了流传并不广泛的“高
寿而死”说,舍弃了民间广泛流传的“自尽自证清白”
说,大大削弱了木兰故事的悲剧力量和社会伦理价

值。木兰女扮男装,以父老弟幼为名,才获得了合法

性,但仍违背封建社会的基本性别规范,这也是民间

传说中为什么衍生出自尽以证清白的悲剧的原因。
木兰替父从军,其忠孝精神固然可敬,但其作为女性

的自身价值,遭遇的性别伦理困境也是重要的文化

内涵。
申报书也未涉及多样的风物传说。风物传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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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传说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的生活世界与传

说人物发生勾连的方式。如木兰将军墓一带,流传

着木兰将军显灵自择墓地的传说。传说木兰在仙合

店剖腹自尽后并没有死,人们把她抬到将军庙门口

的水塘附近休息,结果怎么也抬不动了。村长烧纸

祷告,征求木兰的意见,如果她看中了那个位置,就
让人把她抬到那去埋葬。然后能抬动了,木兰也就

被葬在将军庙了。风物传说丰富了木兰传说的内

容,将传说人物与现实空间勾连起来,赋予空间以

新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讲述而言还有着记忆标识

的作用。
申遗文本是地方文化精英在多年研究和实践的

基础上,通过集体的写作逐步构建起来的,而非以个

人之力一蹴而就的。地方文化精英处在一个特殊的

时代,承担着创建古老地方民间传说当代文本的特

殊使命,在内容、形式和内涵上均需要赋予文本以当

代价值,将其正统化、公开化、遗产化,使之转化为民

族文化符号和文化遗产。首先是文本的整合,将零

散多样的地方民间传说向单一、完整、逻辑严密的申

遗文本转化,不得不考虑传说的取舍、增删;其次是

地方知识向主流话语的转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化叙

事倾向,如木兰的姓名和时代的更改,宗教和超自然

色彩的淡化,等等;最后是人文内涵和时代精神的彰

显,突出木兰精神中爱国爱家的永恒主题,增加女性

色彩。
黄陂木兰传说申报非遗中出现的文本问题是普

遍现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的建构中,民间(地
方)文化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面临着一系

列问题和矛盾,这是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各方需要

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刘锡诚谈到非遗时代民间文学

的保护问题时,认为要根据民间文学的特点进行探

索,提出“记录保存应是最可取的保护方式”,要深入

到基层田野中去,作扎实的文本记录工作,使其以

“第二生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17]在申报过程中要

注重辅助材料的编选。[1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

作强调扎实的调查工作,注重资料的整理和撰写。
长期以来,民俗学家积极投身于非遗工作,其工

作形式具有双重属性,既参与具体项目的保护工作,
也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发挥民俗学者的专长,确

保文献搜集整理和民族志工作并重;其次,关注非遗

的当代性,以变化的眼光追踪“地方研究、文化变迁,
包括大规模的现代旅游对遗产地的冲击所引起的细

微变化等”;再次,注重阐释,“发现和描绘某一文化

系统的符号来源以及在那些特定的背景中所赋予的

文化意义和解释”;最后,发挥学者在各级政府、学
界、地方民俗精英、民众、社会团体等各个群体间沟

通交流的功能,同时作为地方代表传达“地方声

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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